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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	 上任立法會議員近兩個多月，有何感受？
A	 �擔任議員雖只兩個多月，已深感責任所在。首要挑戰在於短時
間內掌握大量政策資訊，並將業界與市民的聲音準確地帶進議
會。議會的工作責任重大，每一項討論、每一項決策都直接關
乎市民福祉，必須以專業、客觀的態度處理每個議題。我從事
社會服務多年，重視政策的人本視覺，希望把這份專業精神帶
進議會，推動更貼地、更以人為本的政策。同時，議會同僚之
間在不同議題上的合作空間很大，透過跨界別協作，方能為香
港謀求長遠福祉。制度的完善，需要各界共同努力。

立法會
第八屆立法會由 90 名議員組

成，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（40 名）、
功能團體選舉（30 名），以及分區
直接選舉（20 名）產生。根據《基
本法》第七十三條，立法會行使下
列職權：

（一）�根據《基本法》規定並依照
法定程序制定、修改和廢除
法律；

（二）�根據政府的提案，審核、通
過財政預算；

（三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；
（四）�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

進行辯論；
（五）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；
（六）�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

行辯論；
（七）�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

院首席法官的任免；
（八）�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

理；
（九）�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

一聯合動議，指控行政長官
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
辭職，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
查，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
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
查委員會，並擔任主席。調
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，並
向立法會提出報告。如該調
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
成上述指控，立法會以全體
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可
提出彈劾案，報請中央人民
政府決定；及

（十）�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，如
有需要，可傳召有關人士出
席作證和提供證據。

Q	 上任後在議會上主要就哪些議題表達意見？
A	 �在議會中，我積極就多項民生及長遠發展議題提出意見，例
如：就「推行長者房屋政策」的議案上提出修正案，強調社區
規劃、科技應用及多元住屋選擇的重要性；就「促進陸路跨境
交通」議案發言，提出跨境養老長者及照顧者的交通支援需求；
關注北部都會區的規劃，城鄉共融必須透過系統連結與可持續
的政策實踐；就大埔宏福苑火災重建提出意見，強調災後重建
制度化安排。這些議題均需政策協調與長遠視野，才能保障社
會整體利益；同時亦持續關注財政預算案對公共服務和市民生
活的影響。此外，積極走訪社區，聽取長者、照顧者、基層家
庭等不同社群的聲音。

Q	 特別關注哪些社會議題？
A	 �最關注香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的整體社會策略。未來三分之一
的人口將達65歲或以上，這不只是社福議題，而是涵蓋醫療、
房屋、科技、經濟及城市規劃的系統整合。整體社會工程應以
「投資思維」推動政策，例如加強支援體弱長者居家安老，可降
低長期醫療及院舍壓力；及早投入照顧者支援、科技應用與社
區照護，效益遠大於成本，而銀髮經濟與樂齡科技更是社會與
經濟雙贏的機遇。此外，必須持續推動大埔宏福苑災後重建與
社區可持續復元，這將是未來數年的重要任務。

Q	 對立法會工作有何期望？
A	 �立法會充分發揮憲制職能，工作任重道遠，期望透過專業分
析、跨界別合作與前線實證，推動更具前瞻性的社會政策。社
工專業所秉持的公平、關懷與人本價值，並以專業與包容推動
社會共識，可成為議會文化的一部分。我會努力讓議會討論更
貼近市民實際所需，助力香港穩健前行。

Q	 如何界定自己在議會中的定位？
A	 ��以民生為本，定位是專業、務實、推動協作的議員。在社福界
工作多年，一直與不同界別及持份者協作，深知其重要。無論
是樂齡科技、房屋、兒童保護，以至大灣區發展，都需要集體
智慧推進。

Q	  �同時擔任社聯行政總裁與立法會議員，如何分
配時間與發揮角色？

A	 ��兩個崗位皆服務社會，社聯的平台有助掌握社會實況，議員職
務則可轉化為政策倡議，兩者結合，能更全面推動民生改善。
透過加強內部協調、調整流程與團隊支援，確保社聯與議會工
作互相輔助。

陳文宜

Q	 加入哪些事務委員會？當中有什麼考量？
A	 �加入了四個事務委員會，包括：福利事務委員會、衞生事務委
員會、房屋事務委員會，以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。委
員會的選擇基於政策聯動的考慮，是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
政策領域。尤其面對人口結構轉變，照護系統與科技應用方面
需作出更全面的部署，必須跨範疇協作。我會在委員會中推動
長遠規劃，促進資源整合，以回應社會的多元需求。

第八屆立法會議員 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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